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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157       证券简称：永泰能源      公告编号：临 2022－041 

 

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转让所属新投华瀛石油化工（深圳） 

股份有限公司48%股权的公告 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 

 本次交易为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本公司”或“公司”）所属全资

子公司华衍物流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华衍物流”）向沈阳港汇贸易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“沈阳港汇”）转让其所持有的新投华瀛石油化工（深圳）股份有

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新投华瀛”或“目标公司”）48%股权。 

 截止 2022 年 7 月 31 日，新投华瀛经审计后的合并报表账面净资产为 4,314.25

万元、母公司报表账面净资产为 5,002.62 万元，经评估后的股东全部权益价

值为 5,187.32 万元。经交易双方协商，本次股权转让以新投华瀛经评估后的

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作价依据，确定其 48%股权对应的转让价格为 2,489.91

万元。  

 本次交易是根据公司业务整合需要，为进一步落实公司聚焦实业，集中资源

加快向储能行业转型发展而进行，将进一步优化公司产业布局，提升公司核

心竞争力。 

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，根据《公司章程》的授权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，

本次股权转让经公司董事长批准后即可实施。 

 

    一、交易概述 

2022 年 12 月 16 日，华衍物流与沈阳港汇签署了《股份转让协议》，华衍

物流以 2,489.91 万元的价格向沈阳港汇转让其所持有的新投华瀛 48%股权，转让

价款将以现金转账方式在转让协议签订生效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支付。本次股权

转让完成后，华衍物流将不再持有新投华瀛股权。 

根据中全资产评估（北京）有限公司出具的中全评报字[2022]第 1044 号《资

产评估报告》，截止评估基准日 2022 年 7 月 31 日，新投华瀛股东全部权益账面

价值为 5,002.62 万元，评估价值为 5,187.32 万元。经交易双方协商，本次股权转

让以新投华瀛经评估后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作价依据，确定其 48%股权对应的

转让价格为 2,489.91 万元。 



 2 

根据《公司章程》的授权，2022 年 12 月 15 日，公司董事长批准同意本次

交易事项。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。

根据《公司章程》的授权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，本次股权转让事项经公司董事长

批准后即可实施。 

    二、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

1. 企业名称：沈阳港汇贸易有限公司 

2.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210122088983936U 

3. 法定代表人：安海舰 

4. 注册资本：1,000万元 

5. 公司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 

6. 成立日期：2014年3月5日 

7. 住    所：辽宁省沈阳近海经济区近海南大街1号 

8. 经营范围：许可项目：货物进出口，食品进出口，技术进出口，进出口

代理，成品油批发（限危险化学品），危险化学品经营；一般项目：化工产品销

售（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），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，金属矿石销售，金属材料销

售，新型金属功能材料销售，高性能有色金属及合金材料销售，高品质特种钢铁

材料销售，金属制品销售，金属结构销售，金属工具销售，煤炭及制品销售，建

筑材料销售，机械设备销售，五金产品零售，电子产品销售，五金产品批发，日

用百货销售，化妆品批发，化妆品零售，企业管理，企业管理咨询，信息咨询服

务（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），石油制品销售（不含危险化学品），橡胶制品

销售，纸浆销售，颜料销售，合成纤维销售，成品油批发（不含危险化学品）。 

沈阳港汇的股东为：自然人安海舰，持有 60%股份；自然人高文光，持有

40%股份。沈阳港汇及其控股股东与本公司均无关联关系。 

截至 2021 年 12 月末，沈阳港汇总资产为 56,792.80 万元，净资产为 4,514.09

万元；2021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51,183.76 万元，净利润 4,519.02 万元（以上财务

数据已经审计）。 

    三、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

本次交易为华衍物流向沈阳港汇转让其持有的新投华瀛 48%股权。 

（一）交易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

1. 企业名称：新投华瀛石油化工（深圳）股份有限公司 

2.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40300MA5ECUME0A 

3. 法定代表人：崔振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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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注册资本：5,000 万元 

5. 公司类型：其他股份有限公司（非上市） 

6. 成立日期：2017 年 2 月 24 日 

7. 住    所：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 1 号 A 栋 201 室 

8. 经营范围：一般经营项目：燃料油、原料油、润滑油、沥青、石油制品、

电子产品、机械设备、化工产品及原料（除监控化学品、烟花爆竹、民用爆炸物

品、易制毒化学品）、家用电器、木浆、纸浆、钛白粉、纸质品、文化体育用品、

纺织品、汽车及汽车配件、金属材料及制品、建筑材料、矿产品、五金交电、通

讯器材、橡胶制品、焦炭、有色金属、煤炭、化肥的销售；经营进出口业务；从

事能源科技、环保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、技术咨询、技术服务、技术转让；招

标代理；财务咨询、社会经济咨询（均不含限制信息）；机械设备租赁（不含融

资租赁）；在网上从事商贸活动（不含限制信息）；物流服务。许可经营项目：

危险化学品的销售。 

新投华瀛主要从事油品等商品贸易业务，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华衍物流目前持

有新投华瀛 48%股权。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，华衍物流将不再持有新投华瀛股权。 

（二）交易标的主要财务指标 

根据亚太（集团）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出具的亚会审字[2022]第

02110469 号《审计报告》，新投华瀛主要财务数据（合并报表）如下：  

单位：人民币万元 

项  目 2022年7月31日 2021年12月31日 

流动资产 146,454.76 151,693.00 

非流动资产 1,179.67 2,074.14 

资产总计 147,634.43 153,767.14 

流动负债 143,243.23 147,885.01 

非流动负债 76.95 1,111.11 

负债合计 143,320.18 148,996.12 

股东权益合计 4,314.25 4,771.02 

 2022 年 1～7 月 2021 年 1～12 月 

营业收入 241,970.78 370,111.05 

利润总额 -1,808.65 1,055.24 

净利润 -850.30 337.23 
 

（三）交易标的评估情况 

1. 评估结果汇总 

根据中全资产评估（北京）有限公司出具的中全评报字[2022]第 1044 号《资

产评估报告》，以 2022 年 7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，新投华瀛的评估结果如下： 

（1）资产基础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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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资产基础法评估，新投华瀛于本次评估基准日的股东全部权益评估值为

4,265.59 万元，较净资产账面值 5,002.62 万元，评估减值 737.03 万元，减值率

14.73%。评估结果汇总如下： 

单位：人民币万元 

项  目 账面值 评估值 增减值 增减率% 

流动资产 138,709.02 138,495.23 -213.81 -0.15 

非流动资产 2,976.80 2,453.56 -523.24 -17.58 

其中：长期股权投资 2,617.97 2,080.15 -537.82 -20.54 

        固定资产 31.01 45.59 14.58 47.02 

        长期待摊费用 0.42 0.42   

        递延所得税资产 327.40 327.40   

资产总计 141,685.82 140,948.79 -737.03 -0.52 

流动负债 136,683.20 136,683.20   

负债总计 136,683.20 136,683.20   

净资产（所有者权益） 5,002.62 4,265.59 -737.03 -14.73 

（2）收益法 

经收益法评估，新投华瀛于本次评估基准日的股东全部权益评估值为

5,187.32 万元，较净资产账面值 5,002.62 万元，评估增值 184.70 万元，增值率

3.69%。 

2. 评估方法及结果 

新投华瀛以大宗商品贸易收入为企业收入的首要来源。 

资产基础法是以重新构建资产的角度去考虑，反映的是资产投入（购建成本）

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。收益法评估是以资产的预期收益为价值标准，反映的是

资产的经营能力（获利能力）的大小。收益法主要基于被评估单位经营策略、贸

易市场表现及市场需求、竞争等因素，对于被评估单位业务进行综合的判断和预

测，并按特定的折现率估算企业在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值，收益法估值中不但包

含企业有形资产的价值，还包含企业的行业地位优势、区域优势、国企背景优势、

资金实力、业务渠道、客户资源、管理能力和品牌等无形资产价值，体现了行业

资质及业务经营产生的价值，充分反映了核心资产及优势对企业贡献的价值。资

产基础法未能全面的考虑影响企业盈利能力的多重因素，也不能反映企业核心资

产及优势对企业所贡献的价值。故针对本次评估而言，收益法评估结果更为可靠。 

因此，本次评估以收益法的评估结果作为最终评估结论。 

即：截止评估基准日 2022 年 7 月 31 日，新投华瀛股东全部权益账面价值为

5,002.62 万元，在持续经营前提下，评估价值为 5,187.32 万元，增值额为 184.70

万元，增值率为 3.69%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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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交易标的或有事项 

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，新投华瀛 48%股权不存在抵押、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

权利，也不存在涉及重大争议、诉讼或仲裁事项或者查封、冻结等司法措施。 

    四、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

（一）股份转让价格和方式 

1. 华衍物流同意将其在新投华瀛所持 48%股份（对应注册资本人民币 2,400

万元，以下简称“标的股份”）转让给沈阳港汇，沈阳港汇同意受让。 

2. 华衍物流同意出售而沈阳港汇同意购买标的股份，包括该股份对应的全

部股东权利，包括但不限于表决权、收益权、处分权等，且上述股份未设定任何

权利负担，包括但不限于质押权及其他第三者权益或主张等。 

3. 华衍物流同意按协议所规定的条件，以人民币 2,489.91 万元的价格将其

持有的标的股份转让给沈阳港汇，沈阳港汇同意以此价格受让标的股份。 

4. 沈阳港汇同意自协议生效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，标的股份转让款以人民

币转账方式支付华衍物流。 

（二）双方主要权利义务 

1. 华衍物流需在收到沈阳港汇全部标的股份转让款后 20 个工作日内，配合

沈阳港汇办理标的股份变更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登记手续。 

2. 沈阳港汇按照协议约定的时间和金额及时、足额支付转让价款。 

（三）有关股东权利义务 

1. 自华衍物流收到沈阳港汇全部标的股份转让款之日起，华衍物流不再享

有转让的标的股份所对应的标的公司股东权利，同时不再履行该部分股份对应的

股东义务。 

2. 从华衍物流收到沈阳港汇全部标的股份转让款之日起，沈阳港汇享有目

标公司标的股份对应的股东权利并履行股东义务。 

（四）主要违约责任 

1. 沈阳港汇未按协议约定期限付款，由协议约定的付款期满之日算起，每

逾期 1 日应按未付款额的万分之五向华衍物流支付违约金。逾期超过 30 日的，

华衍物流有权单方面解除协议并要求沈阳港汇赔偿一切损失。  

2. 如因华衍物流原因未能按协议约定完成股份登记变更的，每逾期 1 日应

按沈阳港汇已付转让价款的万分之五向沈阳港汇支付违约金，但因新冠疫情等不

可抗力造成的除外。逾期超过 30 日，沈阳港汇有权单方面解除合同并要求华衍

物流赔偿一切损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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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合同生效条件 

协议自各方签字或盖章（一方或双方为单位的，须加盖公章并经法定代表人

或授权代理人签字/盖章）之日起生效。一方在协议上盖章，即表明其法定代表

人给予了授权代理人签署协议合法、充分、必要的授权。 

    五、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

1. 本次交易的目的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

本次交易是根据公司业务整合需要，为进一步落实公司聚焦实业，集中资源

加快向储能行业转型发展而进行，将进一步优化公司产业布局，提升公司核心竞

争力。 

2. 对新投华瀛提供担保、委托其理财及其占用上市公司资金情况 

截至本公告日，公司对新投华瀛在东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办理的存续金额

8,000 万元的融资业务提供了连带保证责任。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，将由新投华

瀛偿还相关借款并解除上述连带保证责任。新投华瀛不存在委托其理财及占用上

市公司资金情况。 

六、备查文件目录 

1. 公司董事长对本次交易的批准书； 

2. 股份转让协议； 

3. 新投华瀛《审计报告》和《评估报告》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二二年十二月十七日 


